
深 圳 市 福 田 区 科 技 创 新 局

关于区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20220265 号《关于
加快世界顶尖科研与创新平台落地福田的

建议》的答复

尊敬的武济代表：

衷心感谢代表对福田科技工作的关注与支持，您提出的“关

于加快世界顶尖科研与创新平台落地福田的建议”内容很有针对

性，也很有代表性。我局对您提出建议非常重视，特制定《关于

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代表建议（第 20220265

号）办理方案》，明确工作分工，倒排任务工期。同时为确保高

质量完成办理任务，8 月 16 日我局与区合作区事务署、福保街

道办人大工委以及相关人大代表共 11 人在长富金茂大厦河套福

保党群服务中心召开座谈会，我局与合作区事务署对建议办理情

况进行详细汇报，与会代表为建议的推进积极建言献策，现将相

关建议回复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引进国际顶尖大学的优势领域的研究中心”的相

关情况



为加大引进国际顶尖大学优势资源及研发团队，我区制定

《深圳市福田区支持招商引资若干政策》文件，对新落户其他企

业（机构），按条件给予落户支持，最高 5000 万元。在办公空

间方面，对新落户企业（机构）在福田区租赁自用办公用房，按

条件给予不超过 3 年的租金支持，最高 1000 万元/年，累计最高

3000 万元。同时，我区充分发挥河套合作区承载国家重大战略

平台的资源优势，支持企业及机构在合作区设立国际化基础研究

和应用研究机构，最高可资助 1 亿元。目前，我区已与 5 所香港

百强高校开展合作，以成立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机构等形式落

地了 10 个科研项目，部分项目已取得了世界前沿科研成果。

二、关于“促进本土头部企业与国际顶尖高校共建研发中心”

的相关情况

为鼓励企业、高校建立研发中心加大研发投入，进一步提高

技术攻关能力，我区制定《深圳市福田区推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

展若干措施》，充分发挥产业资金引领推动作用。一是激励企事

业单位承担国家、省、市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等重大创新载

体任务，最高可获得创新载体政策支持 2000 万。二是聚焦 20+8

产业集群科技发展新特点，围绕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集成电路

和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等重点领域，新增区级创新载体支持政

策，鼓励企业联合高校、科研机构成立创新联合体进行关键核心

技术联合攻关，最高政策支持 100 万。三是对境内外科研院所、



科技企业等在合作区内联合开展高端技术创新平台建设，推动产

学研深度融合的，经评审通过按照平台建设总投入的 20%给予建

设支持，每年资助上限 1000 万元，连续支持不超过 3 年。四是

对合作区重点培育引进的独角兽企业、瞪羚企业、专精特新等创

新型企业，在深圳园区设立研发中心且承诺投资额三年内不少于

1000 万元／年的，并经认定及评审核定的，最高按该研发中心

投资额的 20％给予落地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三、关于“大力引进知名高校的技术转移中心”的相关情况

目前，我区正积极对接剑桥大学特别代表，为剑桥大学

技术研发与转化中心落地福田区及河套合作区进行政策匹

配和研判。经前期多次对接，剑桥大学方面初步判定以集

团投资形式落地，目前正在研究及探讨科研力量布局等情

况。下一步将积极跟进服务该中心，按照相关政策给予资

金、空间等方面的支持，协助该中心尽快落地。

特此汇报

福田区科技创新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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